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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人：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司籌備處 
        社會團體科  科長陳永福 

我國社會團體（NGO） 

法制之現況與將來之展望 

105年2月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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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             
 

內政部合團司籌備處主管人民團體法令之研修、團體成立
、會務運作與輔導，在在攸關兩公約及憲法第23條所揭櫫
『人民結社自由』之保障。因此如何體察時代脈動，將現
行人團法之「許可制」鬆綁為「登記制」，以符合民眾之
期待，實為刻不容緩之課題。 

   另外，鑑於時代潮流之所趨，今後本處社會團體科同仁
在執行公務時，除應強化公部門執行「內部行銷」，由各
所屬內部同仁輔導社會團體會務運作順遂外；並應強化執
行「外部行銷」，善用各種社會團體、公民組織、第三部
門團體（3rd Sector/ NGO與民眾的力量，群策群力來達
成公民社會與政策目標。強化夥伴合作，共創願景！ 
 
 
 



貳、人民團體之分類與定義 

第四條 人民團體分為下列三種： 

一、社會團體。 

二、職業團體。（如OO商業同業公會） 

三、政治團體。（政黨+公民組合） 

 

＊社會團體（NGO或NPO）之定義(人團法第39條
： 

以推展文化、學術、醫療、衛生、環保、宗教、
慈善、體育、聯誼、社會服務或其他以公益為目
的，由個人或團體組成之團體。 



參、社會團體相關法規 
 

一、人民團體法。 

二、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。 

三、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。 

四、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辦法。 

五、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。 

六、全國性社會團體績效評鑑要點。 

七、全國性社會及職業團體優良工作人員選拔    

要點。 

 
 
 
 
 
 



肆、社會團體之會務運作-1 
 第16條 人民團體會員 (會員代表) 有表決權、選舉權、被選舉權與罷

免權。每一會員 (會員代表) 為一權。 

 第14條 人民團體會員（會員代表）有違反法令、章程或不遵守會員
（會員代表）大會決議而致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，得經會員（會員代
表）大會決議予以除名。 

 第17條 人民團體均應置理事、監事，就會員 (會員代表) 中選舉之，
其名額依左列之規定： 

     中央直轄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35人。 

     各級人民團體之監事名額不得超過該團體理事名額三分之一。 

     各級人民團體均得置候補理監事；其名額不得超過該團體理監事名額   
三分之一。 

     前項各款理事、監事名額在3人以上者，得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及常務
監事，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；並由理事就常務理
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，其不設常務理事者，就理事中互選之。常務監
事在三人以上時，應互推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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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社會團體之會務運作-2 
 第20條 人民團體理事、監事之任期不得超過4年，除法律

另有規定或章程另有限制外，連選得連任。理事長之連任，
以一次為限。 

 第21條 人民團體理事、監事均為無給職。 

 第22條 人民團體理事、監事執行職務，如有違反法令、章
程或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決議情事者，除依有關法令及章
程處理外，得經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通過罷免之。 

 第18條 人民團體理事會、監事會應依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
會之決議及章程之規定，分別執行職務。 

 第25條 人民團體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，分定期會議與臨
時會議二種，由理事長召集之。 

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；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，或經
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，或監事會函請召集
時召開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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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社會團體之會務運作-3 

 第26條 人民團體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之召集，應於15日
前通知各會員（會員代表）。但因緊急事故召集臨時會議，
經於開會前一日送達通知者，不在此限。前項會議應報請主
管機關派員列席。 

 第27條 人民團體會員 (會員代表) 大會之決議，應有會員 (
會員代表) 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
行之。但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
之： 

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。 

 會員 (會員代表) 之除名。 

 理事、監事之罷免。 

 財產之處分。 

 團體之解散。 

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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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社會團體之選舉實務運作-1 
 

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4條： 

＊人民團體應建立會員 (會員代表) 會籍資料，隨時辦理異動  

登記，並由理事會於召開會員 (會員代表) 大會15日前審定會
員 (會員代表) 資格，造具名冊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 

 

＊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5條： 

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或罷免，應由理事會在
召開會議15日，前審定會員 (會員代表) 資格，造具名冊，報
請主管機關備查，更換時亦同。 

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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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社會團體之選舉實務運作-2 

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（以下簡稱選罷法）第41條第1項及
第2項規定：「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，經截止投票後，應
即當場開票，並由會議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選舉或罷免結
果。…對前項宣布之選舉或罷免結果有異議者，出席之選舉
人、被選舉人、罷免人或被罷免人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提出，
並應於3日內（以郵戳為憑）以書面申請主管機關核辦。未
出席或出席未當場表示異議或逾期提出異議者，於事後提出
異議，均不予受理。」 

 其立法目的在於使人民團體之選舉結果事項儘速確定，俾利
人民團體與會員間之法律關係能符合「安定性」之原則，並
避免因日後就選舉結果再提出異議，而使團體陷入「法律秩
序不確定狀態」，影響團體會務運作及會員之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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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社會團體財務處理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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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   4    條  社會團體之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，自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
。但國際性社會團體章程另有規定，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，從其規定。 
第    5    條 社會團體之會計基礎，平時採用現金收付制，年終結算時採用權責
發生制。 

 第   12    條  社會團體應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及
收支預算表，提經會員 (會員代表) 大會通過後，於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
關核備。 

 因故未能如期召開會員 (會員代表) 大會者，可先經各該團體理事監事聯席
會議通過，呈報主管機關，事後提報大會討論通過後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
。 

 第   13    條 社會團體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當年度工作報
告、收支決算表，連同現金出納表、資產負債表、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
，送監事會審核，造具審核意見書，送還理事會，提經會員 (會員代表) 大
會通過後，於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因故未能如期召開會員 (會員
代表) 大會者，可先經各該團體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，呈報主管機關，
事後提報大會討論通過後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 

 前項決算金額在新台幣1千5百萬元以上者，得委請會計師簽證。  



柒、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稅
適用標準 

 
 第1條 本標準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3款規定訂定之。 

 第2條 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
者，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，除銷售貨物
或勞務之所得外，免納所得稅。 

 一、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，或依其他關係
法令，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者。  

 二、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
外，不以任何方式對捐贈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
相盈餘分配者。 

 八、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，不低於基金之
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之60者，但經主管機關查
明函請財政部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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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全國性社會團體績效評鑑要點 
 目標：為運用專業方法，以客觀公正態度，評核各團體之基

本資料、會務、業務、財務等實際運作狀況，作為輔導團體
推展會務活動與辦理團體獎勵之依據，必要時並藉實地評鑑
訪問，加強聯繫、溝通作法，以健全組織運作，強化服務功
能，促使積極參與社會福利事業及國家重要建設。 

 評鑑對象為全國性社會團體，並分下列2組，每年評鑑1組： 

 （一）第1組：學術文化、宗教、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。 

 （二）第2組：醫療衛生、體育、國際、經濟業務、環保、宗
親會、同鄉會、同學校友會及其他公益團體。 

 評列優等者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優先輔導參與辦理公共事
務。 

 經評鑑列為優等及甲等者，由本部擇期公開表揚。 

 評分未達60分及未如期送達工作報告表者，由主管機關及目
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輔導改進或依有關法令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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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人民團體法修法修正重點 
修法重點： 
＊將現行籌組社會團體「許可制」改採「登記制」： 
  讓團體高度自治，政府採低度管理原則。 
＊簡政便民原則： 
  採登記制後，取消事先須會商及准籌階段，亦無須踐行發起人  
會議、籌備會議、成立大會及理監事會議等法定會議期間。人民
成立登記團體，將有效節省2-6個月期間。 
＊明列不予登記事項（違反法令、善良風俗及公益目的）。 
＊強化評鑑與退場機制、落實團體獎優汰劣： 
  明定團體分類分級管理/財務資訊透明公開/強制會計師簽證稽
核（一定資產以上或對外勸募）/團體爭議審議機制（爭議審議
委員會） /公權力委託機制/團體評鑑設計/退場機制（會務運作
不佳達4年者，主管機關得廢止其登記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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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未來展望=夥伴合作、協力進步： 

 強化本部與各部門間之跨域協調（Across 

Boundary）整合機制，以利簡政便民： 

 內政部將研議整合現有之年度聯繫會報及會務
研討會議機制，加強本部與各部（會）及各地
方政府間水平與垂直之聯繫，建立緊密之夥伴
關係，共同做好輔導全國性與地方性社會團體
之會務工作，以期展現政府行政一體之作為，
避免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於管轄之團體爭議案件，
出現認定標準不一之情形，而產生團體之紛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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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加強同仁之教育訓練，充實法令與服務之   
智能-建立『共好機制《利己利他》』 

  基於「有滿意的員工，才有滿意的顧客」之理念，
本部將定期或不定期邀請學者專家或實務界人士
對同仁講授社會團體相關法令，並作「案例分析」
（Case Study），俾提昇同仁之法令素養與「積
極主動為民服務」之智能，以利社團工作之遂行，
並讓民眾與團體有感。 

     藉由『共好理論』-松鼠的精神‧海貍的方式‧野
雁的天賦-共創團隊精神，讓所屬同仁樂於工作，
達成利己利他之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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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結語： 
  「政府的資源有限、 民間的力量無窮」。 

為順應時代潮流及趨勢，本部除強化對於團體之會務輔導與
管理外：並將配合人民團體法之修法及人民團體資訊系統之
建制，本部對於社會團體之輔導管理機制，未來政策將朝
「積極開放、有效管理」方向進行檢討，以達「政府管理最
小化」及「團體高度自治化」之目標，並強化本部與各團體、
部門間之夥伴關係《Partnership》，共創願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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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


